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免除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定价目录的通知》（闽政〔2022〕14号）《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加快落实基本殡葬服务普惠政策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切实保障群众殡葬基本需求，提升殡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我县将在免除城乡困难群众殡葬基本服务费的基础上，免除我县城乡所有居民的殡葬基本服务费。具体内容如下：

一、免除对象

（一）具有将乐县户籍的，死亡后按殡葬法律法规火葬，火化后骨灰安葬（放）进入县、乡（镇）、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楼（堂、塔）等合法墓葬场所的居民。

（二）将乐县境内无名遗体的腐尸、难尸。

（三）以上对象免除日期自2024年10月21日起纳入统计范围。

二、免除内容

（一）根据《将乐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重新规范殡葬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发改价格〔2024〕7号）核定的殡葬基本服务费（包含遗体接运、遗体火化、遗体存放、骨灰暂时寄存等四项）：一是免除遗体接运费（含抬尸、消毒）510元/具、遗体火化费470元/具，两项合计980元/具；二是免除遗体存放费360元（馆内72小时冷藏，5元/小时）、骨灰暂时寄存费70元（一年内骨灰寄存费，70元/具/年），两项合计430元/具（其中有无遗体存放费或骨灰暂时寄存费的，按实际减免项目、金额结算）。

（二）城乡困难群众（城乡低保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在免除以上殡葬基本服务费的同时，增加免除一个价值200元及以下的骨灰盒费用。

（三）异地火化的，按照我县免除费用标准到县殡葬服务中心结算，超出不补，低于免除标准的按实结算。

（四）无名遗体的腐尸、难尸处理及解剖协助等各项服务费用按实际产生费用结算。

三、办理程序

（一）逝者亲属或其它负责办理丧事的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向逝者原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申请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死亡证明，如村（居）委会证明、医院死亡证明、公安部门尸体处理通知书等原件。

2.逝者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城乡困难群众还应提供如低保证、农村五保供养证、优抚证等有效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将乐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见附件，以下简称《申请表》）原件。

5.异地火化的，除提供上述证明手续外，还应提供火化地火化证明书及火化费用发票。

（二）免除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申请由逝者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负责审查，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审核。审查、审核的时限不超过2个工作日。

（三）申请人凭审查、审核后的《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到县殡葬服务中心办理殡葬服务项目免费手续。无名尸体由事发地的乡（镇）民政办凭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尸体处理证明，负责办理火化相关手续。

（四）县内火化的免费项目所用的殡葬专用车、消毒工具、冷藏设备、骨灰盒等殡葬用品由县殡葬服务中心提供。

四、经费保障

免除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含遗体接运、遗体火化、遗体存放、骨灰暂时寄存等四项），费用所需的经费由县财政承担。县财政局要将免除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费所需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免费对象数量的增减和物价部门收费标准的调整作相应调整，保证经费按时足额划拨到位。县殡葬服务中心应按时填写《将乐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结算清册》并附《免除人员花名册》送县财政局审核。县财政局审核后应及时核拨费用，按季结算，于次月的15日前拨入县殡葬服务中心账户。

五、监督管理

（一）县殡葬服务中心应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供优质服务，落实惠民政策。

（二）县民政和人社局、财政局要建立联合督查制度，严格殡葬服务费用免除的审核管理，定期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虚报冒领减免费用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1.不按规定办理免费申请的；

2.故意拖延办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三）申请人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免除费用的，由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并追回被骗取的免除费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县殡葬服务中心虚报申领免除费用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五、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如遇上级出台新规定，以上级文件为准，具体由将乐县民政和人社局负责解释。

附件:将乐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月  日

将乐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

	逝者姓名
	性别
	逝者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免费对象
	死亡时间
	火化日期
	是否无名尸

	
	
	
	
	
	
	
	

	申请人姓名
	性别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通讯地址
	与逝者关系
	申请人联系电话

	
	
	
	
	
	

	免费项目
	实际发生额（元）
	免费金额（元）
	村（居）委会审查意见
	乡（镇）政府审核意见
	县殡葬服务中心

复核意见

	1、遗体接运（510元/具）
	
	
	
	
	

	2、遗体火化（470元/具）
	
	
	
	
	

	3、遗体存放（5元/小时）
	
	
	
	
	

	4、骨灰暂时寄存（70元/具/年）
	
	
	
	
	

	5、骨灰盒
	
	
	
	
	

	6、其他
	
	
	
	
	

	7、合计（元）
	
	
	
	
	

	承诺

本人的亲属不幸逝世，为保护环境，节约用地，现本人郑重承诺:遵守《福建省殡葬管理条例》和《将乐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殡葬管理的通告》有关规定，将亲属遗体火化，并将其骨灰安葬在村级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塔）或天阁陵园、天阁楼等合法的墓葬场所，不乱埋乱葬，若违反殡葬管理规定的，将无条件归还免除的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并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1、免费项目3为馆内三天遗体冷藏；2、免费项目4为一年内的骨灰暂时寄存费用；3、免费项目5为城乡困难群众（城乡低保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免除一个价值200元及以下的骨灰盒费用。
